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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爱关缉违字〔2025〕196号

	执法依据
	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第八十六条第十三
项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二条第四项之规定。

	案件名称
	2025.4.29宁明县爱店镇同兴专业合作社舱单数据传输不准确违规案

	被处罚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               代码、法定代表人姓名
	被处罚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名称：宁明县爱店镇同兴专业合作社
企业代码：93451422MA5L4JNY3M
法定代表人姓名：黎光明

	违法事实和理由
	当事人宁明县爱店镇同兴专业合作社舱单电子数据传输不准确，影响海关监管，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第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，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》第十二条之规定的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。

	处罚结果
	对当事人宁明县爱店镇同兴专业合作社予以警告，并处罚款3000元。

	救济渠道
	当事人不服本处罚决定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条、第二十七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四十六条之规定，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宁海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，直接向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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